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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 會議紀錄 
 

一、 開會事由：「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關渡分隊與警察局北投分局關渡派出所新

建工程」招商說明會。 
二、 開會時間：112年10月16日（星期一）13時45分 
三、 地    點：本處工務科會議室（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南區）。 
四、 主持人：王健忠副處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江東叡 
五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單 
六、 說明事項： 

本次會議邀請經驗優良之營造廠商參加本招商說明會，聽取廠商對
本工程之建議或意見，減少廠商對招標文件疑義，進而增加廠商投標意
願。 

七、 廖晏瑋建築師事務所（下稱事務所）簡報：略。 
八、 與會單位意見及說明： 

（一） 廠商 A： 
1. 經聽取事務所簡報後，本公司對於本工程之各項細節已有更深

入之了解。 
2. 經本公司評估營造業現況，後續會再評估預定工期是否足夠。 
3. 因本工程深達地下4層，地質改良施工所需成本較一般地下二

層為高，本公司將再評估預算是否足夠。 
4. 本工程因開挖率已近80%可用，施工期間可用於堆置施工材及

設置工務所之空間有限，建議機關協助再評估假設工程所需之
空間。 

（二） 事務所說明： 
1. 預定工期部分，本所已依據營造業現況放寬每層樓結構體之工

期，經評估後1,000日曆天應足以完成本工程。 
2. 地質改良部分，本所均已詳細評估工法及經費，認應足以完成

本工程。 
3. 本工程基地對面有塊空地，後續應可洽地主租用。 

九、 會議結論：廠商會中所提意見，事務所已於會議中說明，廠商表示均已

了解亦無其他意見，倘未與會之廠商如對本案有興趣，後續

公開招標期間如再有相關疑問時，可隨時函請招標機關釋疑，

招標機關亦將適時答覆廠商之疑義。 

十、 散會（是日14時30分）。 
～以下空白～ 


